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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记忆通》的前身是中国法制出版社飞

跃考试辅导中心于2006年推出的《司法考试记忆通》。作为一本能够脱

颖而出并连续热销多年的考试记忆类图书，本书的致胜秘诀是什么呢？

根据考生的反馈信息，可以总结出本书的两大秘诀：一是体系详略

得当、重点突出，帮助考生形成清晰的复习思路，显著提高复习效率；

二是复习方法独特，通过图表记忆、数字记忆、比较记忆等方法，使得

考点形象化，记忆效果更持久。

在2020年法考烽火熄灭、2021年法考战鼓又将擂响的时候，为了满

足读者高效备考的需要，编写组对本书进行了修订。2021年版在全面继

承前十五版优点的基础上，根据法考命题的特点及《民法典》《专利

法》等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和调整。

因为用心，所以卓越。真诚希望《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记忆

通》一书能助您达成夙愿，早日敲开法律专业人执业的大门！

飞跃考试辅导中心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基本原理

（一）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二）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和总目标

（三）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四）新时代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主要任务

二、法治工作的基本格局

（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

（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三）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五）加强法治监督，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三、法治工作的重要保障

（一）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二）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第二章 法理学

一、法的概念

（一）法的概念的争议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学说

（三）法的特征

（四）法的作用

二、法的价值

（一）法的价值的种类

（二）法的价值冲突的解决

三、法律规则的分类

（一）授权性规则、义务性规则



（二）确定性规则、委任性规则和准用性规则

（三）强行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

四、两大法系的比较

五、法与社会

第三章 宪法

一、国家机关

（一）全国人大职能

（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制度

（三）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制度

（四）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五）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监督职能

（六）国家主席

（七）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

二、选举、人大代表

（一）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二）人大代表的选举

（三）人大代表资格的停止和终止

（四）代表的权利和执行职务保障

三、立法体制

四、宪法修正案

五、数字记忆点

第四章 中国法律史

一、各个朝代法律制度

（一）西周至秦汉、魏晋时期

（二）隋唐宋至明清时期

（三）清末、民国时期

二、首次事件列表



三、重要法典

四、重要数字列表

五、刑罚演变

六、各朝司法机关

第五章 国际法

第一节 国际公法

一、国际法主体

（一）国家

（二）国际组织

二、国际法上的空间划分

（一）领土

（二）海洋法

（三）外层空间法

三、国际法上的个人

（一）国籍的取得和丧失

（二）引渡

第二节 国际私法

一、冲突规范

（一）冲突规范的结构

（二）冲突规范（中国）

二、冲突规范的制度

（一）识别

（二）反致

三、区际司法协助

（一）区际委托送达司法文书

（二）区际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三）区际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第三节 国际经济法

一、国际货物买卖

（一）国际贸易术语

（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二、国际海上货物运输

三、国际海运保险

（一）损失

（二）保险的类别

四、国际贸易支付

（一）托收

（二）信用证

五、WTO相关规则

六、MIGA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七、独立保函

第六章 刑法

第一节 刑法总论

一、犯罪构成

（一）犯罪主体

（二）犯罪客体

（三）犯罪主观要件

（四）犯罪客观要件

二、犯罪排除事由

（一）正当防卫

（二）紧急避险

（三）其他犯罪排除事由

三、犯罪未完成形态

四、共同犯罪



（一）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和形式

（二）共犯人的分类及其刑事责任

五、单位犯罪

六、罪数

（一）实质的一罪

（二）法定的一罪

（三）处断的一罪

（四）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五）法条竞合

（六）常考数罪并罚

七、刑罚种类

（一）主刑（不含死刑）

（二）刑法关于死刑的规定

（三）刑法关于死缓的规定

（四）剥夺政治权利

（五）职业禁止

八、刑罚的裁量

（一）累犯

（二）自首

（三）立功

（四）坦白

（五）数罪并罚

（六）缓刑

九、刑罚的执行和消灭

（一）减刑

（二）假释

（三）刑罚的消灭



第二节 刑法分则

一、危害公共安全罪

（一）交通肇事罪

（二）危险驾驶罪

（三）帮助恐怖活动罪、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

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一）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二）走私罪

（三）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四）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五）金融诈骗罪

（六）危害税收征管罪

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一）故意杀人罪

（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三）强奸罪

（四）强制猥亵、侮辱罪

（五）拐卖妇女、儿童罪

（六）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比较

（七）侮辱罪与诽谤罪比较

（八）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九）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四、侵犯财产罪

（一）盗窃罪、诈骗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二）抢劫罪

（三）盗窃罪与相关罪名的比较

（四）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



五、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一）扰乱公共秩序罪

（二）妨害司法罪

（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四）其他重要罪名

六、贪污贿赂罪

（一）贪污罪

（二）受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三）挪用公款罪

（四）行贿罪

七、渎职罪

（一）滥用职权罪

（二）玩忽职守罪

（三）徇私枉法罪

第七章 刑事诉讼法

一、数字记忆

（一）侦查阶段的期限规定以及相关数字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期限规定以及相关数字

（三）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再审程序中的期限规定以及

相关数字

二、图表记忆

（一）管辖

（二）强制措施

（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复核后的处理

（四）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程序各阶段的权利

（五）值班律师

（六）死刑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



（七）量刑程序

（八）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九）检察院立案监督问题的规定

（十）批准或决定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十一）规范量刑程序

（十二）死缓限制减刑程序

（十三）上下级法院审判

三、比较记忆

（一）刑诉、民诉以及行诉中回避决定权之比较

（二）委托辩护人与诉讼代理人之比较

（三）一审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所涉及的主要时限问题比

较

第八章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第一节 行政法

一、比较记忆

（一）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

（二）内设机构与派出机构、派出机关

（三）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

（四）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类型

（五）行政复议的申请人与行政诉讼的原告

（六）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和行政诉讼的被告

（七）行政复议的复议机关与行政诉讼的管辖法院

二、归类记忆

（一）行政处罚程序

（二）行政许可程序

（三）听证程序

（四）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



（五）行政复议程序

三、图表记忆

（一）公务员的条件、权利、义务

（二）公务员的“进、管、出”
（三）公务员的保障

（四）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和法律渊源

（五）行政处罚的设定

（六）行政处罚的适用

（七）行政处罚的执行

（八）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和适用

（九）行政复议的处理

四、重要数字归纳记忆法

第二节 行政诉讼法

一、数字记忆

二、图表记忆

（一）证据提供

（二）证据认定

（三）行政诉讼一审程序的判决

（四）行政诉讼简易程序

（五）行政诉讼二审程序的处理

（六）行政合同（行政协议）诉讼

第三节 国家赔偿法

第九章 民法

一、民法总论

（一）民事权利的分类

（二）代理

（三）诉讼时效



二、物权法

（一）物权变动与公示原则

（二）所有权

（三）担保物权

（四）用益物权

三、侵权责任归责原则

（一）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

（二）免责事由的一般规则

（三）数人侵权

四、侵权责任法分论：具体侵权行为的责任规则

（一）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

（二）产品责任

（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四）医疗损害责任

（五）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六）高度危险责任

（七）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八）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

五、合同法

（一）合同的订立

（二）合同的效力

（三）合同的履行

（四）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五）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

（六）违约责任

六、人格权

（一）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



（二）姓名权和名称权

（三）肖像权

（四）名誉权与荣誉权

（五）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

（六）人格权的保护

七、婚姻继承

（一）夫妻财产关系

（二）离婚的法律后果

（三）代位继承与转继承

（四）遗嘱继承、遗赠与遗赠扶养协议

第十章 知识产权法

一、专利法

（一）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二）专利侵权责任

二、著作权法

（一）著作权的产生和保护

（二）著作权法律关系

三、商标法

（一）商标注册

（二）商标的保护

（三）商标的转让和使用许可

（四）商标的无效宣告

（五）商标的撤销

第十一章 商法

一、公司法

（一）公司设立

（二）公司设立程序



（三）公司股东

（四）公司组织机构

二、合伙企业法

（一）入伙

（二）退伙

三、外商投资法

（一）外商投资界定

（二）外商投资促进

（三）外商投资保护

（四）外商投资管理

四、企业破产法

（一）重要机构

（二）程序

五、保险法

六、票据法

（一）汇票、本票、支票比较

（二）票据行为

七、证券法

（一）股票、公司债券发行条件比较

（二）证券交易的禁止行为

（三）重要数字记忆

八、海商法

（一）法律适用

（二）共同海损

第十二章 经济法

一、竞争法

（一）反垄断法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

二、消费者法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二）产品质量法

（三）食品安全法

三、银行业法

（一）商业银行设立

（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三）商业银行监管

四、财税法

（一）个人所得税法

（二）企业所得税法

（三）税收征管法

五、土地法和房地产法

（一）土地管理法

（二）城市房地产法

第十三章 环境资源法

一、环境保护法

二、自然资源法

（一）森林法

（二）矿产资源法

第十四章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一、劳动法

（一）劳动合同的分类

（二）试用期规定

（三）劳动合同的解除

（四）用人单位经济补偿



（五）劳务派遣

（六）劳动争议的解决

（七）知识点数字记忆

二、社会保障法

（一）社会保险法

（二）军人保险法

第十五章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

一、数字记忆

（一）当事人与诉讼代理人应当遵守的时限以及其他相关

数字

（二）人民法院应当遵守的时限以及其他相关数字

（三）仲裁程序中应当遵守的时限以及其他相关数字

二、图表记忆

（一）离婚案件的特殊规定

（二）诉前保全的管辖

（三）级别管辖

（四）管辖权异议

（五）地域管辖

（六）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的管辖

（七）侵权引发诉讼的管辖

（八）管辖协议

（九）证明责任

（十）上诉案件的审理

（十一）再审程序启动的条件和程序

（十二）公益诉讼

（十三）第三人撤销之诉

（十四）执行异议之诉



三、比较记忆

（一）确认之诉、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之比较

（二）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中专属管辖之比较

（三）共同诉讼之比较

（四）保全与先予执行的比较

（五）合议庭的组成

（六）诉讼中止、诉讼终结与延期审理之比较

（七）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之比较

（八）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之比较

（九）六种特别程序之比较

四、三大诉讼法跨法比较记忆

（一）管辖问题

（二）审判组织

（三）诉讼主体

（四）撤诉

（五）审理程序

五、调解、和解比较记忆

六、仲裁制度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考查重心已从基本理论的识记与简单

理解向理论的深入理解与实践运用过渡。同时基本理论部分在客观题中

考查率较高，不可忽视。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内容应

当全面掌握，注意相关理论的理解与记忆相结合。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基本

原理

（一）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

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

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

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

平，必须全面依法治国。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

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

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

我们党高度重视法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

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

显增强。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积极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社会

主义民主不断发展，党内民主更加广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展开，

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发展，民族宗教工作创新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

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

显增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

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有效实施。

同时，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社

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有待加强。必须清醒看到，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

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

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

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

加以解决。

（二）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和总目标



（三）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续表



（四）新时代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主要任务



二、法治工作的基本格局

（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
施

续表



（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续表



（三）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续表



续表



（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五）加强法治监督，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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